
正政任免字〔2021〕5号

正宁县人民政府

关于刘攀等同志试用期满正式任职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县直各部门，省、市驻正宁各单位：
县人民政府决定：
刘  攀同志任县政府办公室督查专员；

李维宗同志任县政务服务中心（县政务公开办公室）副主任；

秦彦伟同志任县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；

曹  敏同志任县经济责任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；

文  诚同志任县农村帮扶办公室主任；

冯宁泰同志任县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（职务更名）；

刘晓宁同志任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、县农村道路交通安全

管理大队队长；

王海军同志任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；

王  科同志任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教导员；

杨孝杰同志任县公安局永和派出所所长。

以上10名同志从2021年3月起试用期满正式任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宁县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4月2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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